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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法。 

二、 目的：鼓勵校長及教師積極終身學習、增進專業發展，以提升教師專業

成長。 

三、 適用對象：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所屬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主

任及教師（含代理、代課暨實習）。 

四、 辦理單位： 

 （一）符合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款及社會教育機構或

法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進修認可辦法之規定者。 

 （二）本府主辦或委託各有關機關學校辦理之教師進修研習活動。 

 （三）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自辦或數校聯合辦理之教師進修研習活動，提

出具體計畫經本府教育處備查。 

 （四）其他政府單位及學術、專業研究機構辦理與教學有關之教師進修研

習活動。 

 （五）其他縣市政府教育處主辦或委託各有關機關學校辦理之教師進修研

習活動。 

五、 研習實施方式： 

 （一）辦理研習應不影響正常教學，以寒暑假、例假日、領域時間或週三

下午辦理為原則。 

 （二）研習內容以提升教學專業知能、增進教學效果為主，其他與教學科

目相關之研習活動為輔。 

 （三）凡指定對象參加之研習班次，請各校慎選參加人員。 



 （四）各校應於研習活動一週前（上、下學期計畫性研習應於開學後一週

內）將研習計畫及課程報本府備查。 

 （五）各校所報之研習計畫應包含：研習主題、課程內容、實施方式、講

師名單、研習日期與時間、預期效益及回饋等。 

 （六）依「嘉義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以下簡稱差假要點）

第四點規定： 

1、研習應分別簽到與簽退，遲到與早退者並應註明簽到退時間。 

2、研習開始十分鐘後報到者為遲到，研習結束十分鐘前離開者為

早退；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者，即應視為曠職。 

3、簽到（退）名冊應留存一年備查。 

 （七）教師參加研習期間因故須中途離開者，應向主（承）辦學校請假。

遲到、早退請假時間均應扣除研習時數，凡缺席超過研習時數三分

之一者，不核給研習時數。 

 （八）各校應將所辦理之研習做成紀錄、成果，以備本府教育處考核。 

六、 研習時數申請與核給： 

（一）本府主辦研習並核發研習時數。學校承辦或自辦研習之時數，由學

校依本要點規定逕行核給。 

（二）開設研習學校依核定計畫篩選報名人員，列印簽到、簽退名冊，並

辦理研習。再於研習結束後，依參加人員出席情形覈實核給研習時

數。 

（三）參加第四點第一款至第三款辦理單位所舉辦之研習活動者，須經本

府教育處審核同意後始得核發研習時數。 

（四）參加第四點第四款及第五款辦理單位所舉辦與教學有關之研習活動

者，如取得相關文號、研習條或研習認證章者，得併入計算研習時

數。 

（五）參加由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行政院研考會等機關所辦理之線上研

習，每學年至多採計四十小時之研習時數。 

七、 研習證書換發： 

（一）各校應審核所屬教師研習時數，採計至當年度五月十五日止，並於

每年六月一日前造冊免備文送府備查。 

（二）進修研習以小時為單位，累計達三十五小時者換發一週研習證書。



未達換發條件者，得申請保留次年度繼續累積，當年度未提出申請

保留者，視同放棄。 

（三）學分、學位及研習時數採計自換發日起五年內有效。 

八、 研習之開設與管理： 

（一）辦理單位應視研習計畫所設定之相關條件，得於必要時審核報名人

員之性質、類別、對象、人數等。研習開始後，得替代報名。但不

得增刪其名單。 

（二）每學年度每位國小教師至少應參加研習八十小時；每位國中教師至

少應參加研習三十小時，各校並應於辦理換證前檢視校內教師進修

情形，符合標準並達各校進修研習時數第一名者核予嘉獎一次，未

符標準之教師請各校先行以電子郵件郵寄至指定公務信箱，再由本

府教育處行文至所屬服務學校列入鼓勵教師優先輔導進修之依據。 

（三）學校與學術、社教或專業研究機構（如：出版社等）合辦之研習，

應以教學方法、教材設計、教具製作等與教學相關之主題，不宜藉

機推銷。 

（四）本府教育處得組成無給職之「嘉義縣立中小學暨幼稚園教師進修研

習訪視小組」，不定期至各校抽訪核發研習時數情形。 

九、 研習類別： 

（一）研習依規模分為全縣性、數校聯合及學校自辦三類。 

（二）研習依進行方式分為以下三類： 

1、講述類：以演講方式進行，含透過數位學習方式進行者。 

2、技能類：以口頭解說輔以動作或操作示範，再由參加人員實際

演練者。 

3、其他類：不屬前二類方式。 

（三）研習依內涵分為以下七大範疇：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

導、研究進修與發展、敬業態度與精神、學校管理與領導、新興議

題與特色及實用知能與生活。 

十、 研習時數審核原則： 

（一）講述類：以實際講述時間核給，一天至多七小時、半日至多三小

時。 

（二）技能類：以實際教授時間核給，一天至多七小時、半日至多三小



時。 

 （三）其他類：以實際活動時間核給，一天至多七小時；半日至多三小

時。 

前項各款時數計算均不包含報到、開幕、休息、用餐、座談、車程時間

在內。 

第一項關於研習類別與研習時數審核原則例舉如附表。 

十一、 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 


